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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进一步规范黄山市
《出生医学证明》管理及使用的通知

黄卫计〔2018〕48 号

各区县卫计委、公安（分）局：

《出生医学证明》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母婴保健法》规定的

新生儿法定医学文书，是户口登记机关进行出生申报户口登记的

依据。为进一步规范黄山市《出生医学证明》管理和使用，根据

《国家卫生计生委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出生医学证明管理的

通知》（国卫办妇幼发〔2015〕13 号）、省政府办公厅《关于

解决无户口人员登记户口实施意见的通知》（皖政办〔2016〕32

号）、安徽省公安厅《安徽省户政管理工作规范（修订版）》等

文件要求，结合本市《出生医学证明》管理和使用的实际情况，

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规范《出生医学证明》申领和出生申报户口登记时间

新生儿父母应在出院前申领《出生医学证明》。确因特殊情

况出院前未申领的，须在出生一个月之内申领《出生医学证明》，

如因特殊情况超过一个月办理《出生医学证明》，须办理人根据

实际提供书面情况说明。



黄山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行政规范性文件

黄山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发布

—2—

新生儿出生后一个月内，由新生儿监护人或户主向新生儿父亲或

者母亲常住户籍所在地公安机关申报出生登记，公安机关规范留

存《出生医学证明》副页。

二、规范《出生医学证明》新生儿姓名填写

《出生医学证明》上新生儿姓名用字应使用《通用规范汉字

表》中的字。新生儿原则上应当随父姓或者母姓。有下列情形之

一的，可以在父姓和母姓之外选取姓氏：1.选取其他直系长辈血

亲的姓氏；2.因由法定抚养人以外的人抚养而选取抚养人姓氏

（该条情况不办理《出生医学证明》，仅适用于收养、抚养的户

口登记情形）；3.有不违反公序良俗的其他正当理由。

公安机关应按照《出生医学证明》上登记的新生儿姓名进行

出生申报户口登记，如申请人要求使用与《出生医学证明》上不

一致的姓名或《出生医学证明》上登记的姓名不符合户口申报登

记要求的，需由新生儿父母双方同时到场并提交双方签字的书面

申请，按照上述原则申请新的姓名予以登记，同时可将《出生医

学证明》上的姓名作为曾用名登记。

签发机构不得为当事人以变更新生儿姓名为理由换发《出生

医学证明》。

各签发机构在进行《出生医学证明》签发前应明确告知办理

人以上内容，公安机关对申报人在父姓和母姓之外选取其它姓氏

的落户情形，应审核并留存相应的证明材料。

三、明确新生儿死亡特殊情形《出生医学证明》的签发和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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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新生儿出生时已经死亡的，不进行《出生医学证明》签发和

出生申报户口登记；新生儿出生后存活至《出生医学证明》签发

前确认院内死亡的，签发机构在出具《出生医学证明》时，在《出

生医学证明》副页背面注明“新生儿死亡”并盖章提供给家长，到

公安机关同时申报出生、死亡两项登记；新生儿在《出生医学证

明》签发后至户籍申报前死亡，由公安机关核定后同时申报出生、

死亡两项登记。

四、规范使用《出生医学证明》进行出生申报户口登记

《出生医学证明》一经签发，其内容信息如无客观错误不应

更改。申请人凭《出生医学证明》进行出生申报户口登记时应，

公安机关需对《出生医学证明》上的信息（包括父母姓名、身份

证号码、民族的准确性和真实性）进行审核。如出现《出生医学

证明》不符合相关管理和使用规定的情况时，应填写《黄山市公

安局要求换发<出生医学证明>告知单》并盖章反馈给申请人，由

申请人持《黄山市公安局要求换发<出生医学证明>告知单》向签

发机构申请换发《出生医学证明》。

申请人凭借《出生医学证明》进行出生申报户口登记结束后，

公安机关可根据实际需要在《出生医学证明》正联背面加盖已入

户印章。

公安机关在核对《出生医学证明》时无法确定真伪或存在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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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情况的，应当对《出生医学证明》予以扣留，将《出生医学证

明》原件与《黄山市<出生医学证明>真伪鉴定协查函》提供给所

在县区级卫生计生行政部门（或委托管理机构）进行真伪鉴定，

县区级卫生计生行政部门（或委托管理机构）将真伪鉴定结果以

书面形式反馈申请公安机关。在进行《出生医学证明》真伪鉴定

过程中，各部门应该注意佐证资料的留存。

五、落实无法取得《出生医学证明》人员的入户登记流程

无法核实新生儿母亲信息的新生儿，不能获得《出生医学证

明》。对于确实无法取得《出生医学证明》的，在进行出生申报

户口登记时，应当由申请人提供经司法行政部门审核登记的司法

鉴定机构和司法鉴定人出具的亲子关系证明材料和出生、住院记

录等其他相关证明材料，公安机关调查核实后予以办理入户登记。

六、规范非常态情况下签发《出生医学证明》流程

为解决《出生医学证明》遗留的历史问题和群众遇到的一些

现实问题或困难，各区县在《出生医学证明》管理和使用合法化

的前提下结合各区县实际制定非常态发放工作制度，成立《出生

医学证明》非常态发放工作小组，填写《黄山市<出生医学证明>

非常态发放调查讨论记录表》。

七、完善《出生医学证明》签发硬件设施配备

为科学化管理《出生医学证明》签发工作，避免因人工核实、

录入身份证信息产生信息不对称，各签发机构应配备身份证读卡

器，以适应新时期《出生医学证明》签发管理工作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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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山市卫计委 黄山市公安局

2018年 3月 19日


